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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药老字号作为中药企业的翘楚，在中药市场占据

重要的市场份额。我国各地中药老字号为数不少，仅商

务部公布的中华老字号名单中就有117家“中华老字号”

中医药企业[1]，如北京同仁堂、山西广誉远、广州陈李济、

上海童涵春堂等。这些老字号作为我国传统医药的传

承载体，同时也是民族产业的中坚力量，无不靠其特色

产品和优良服务获得了社会的认同和良好的商誉。其

中，专有技术，如配方和中药材加工炮制技术是生产特

色产品的关键要素，一般是老字号企业创始人或继承人

运用中医药理论在行医实践中不断发展、改进而得，起

着维系老字号商誉和基本竞争力的作用。但在激烈的

市场竞争中，中药老字号企业的配方和技术不断遭到侵

犯，以“盗窃”形式被国内外利益集团占为无形资产的案

件时有发生[2]。因此，笔者在本文中探讨了中药老字号

专有技术的保护形式及存在的问题，并对保护措施提出

建议，以此为中药老字号企业更好地保护其专有技术提

供参考。

1 中药老字号专有技术的主要类型

中药老字号的专有技术，包括诊疗技术、中药材甄

别技术、配方、中药材加工炮制技术等[2]，其中最重要的

当属配方和中药材炮制技术[3]。几乎每一个中药老字号

都依靠独特的配方、辅料以及中药材加工炮制等技术制

成独具特色的中成药。中药老字号依靠这些技术来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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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在竞争中生存和维护产品市场独占。

1.1 中药老字号的配方

配方是中药老字号最重要的专有技术。在中医药

发展历史中，很多老字号根据中医的治疗理念和中药的

配伍原则，经过多年用药实践研制出众多方法独特、疗

效明显的经典配方和精品良药，他们往往世代传承而不

公开，成为这些老字号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所在。我国许

多中药老字号都有自己独特的产品，而其秘方是形成这

些产品的基本条件。例如北京同仁堂经过300多年的发

展，研制出的牛黄清心丸、安宫牛黄丸、女金丹、再造丸、

活络丹、乌鸡白凤丸等，都成为其核心产品[4]。

中药配方以复方为主，多由两味或多味药味组成，

根据四气五味、升降沉浮、性味归经等配伍原则理论进

行配伍，再施用于病患，达到治病救人的功用。中药配

方是中医理论指导的结果和体现，也是中医药传统知识

的重要载体。在工业化生产条件下，如何对其进行有效

的保护，成为中药老字号企业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。

1.2 中药材的加工炮制技术

中药材的加工炮制技术是我国中医药领域中的一

项独有技术。我国很多中药老字号企业掌握着有关中

药材炮制的专有技术，这也成为老字号发展的另一项重

要资源。中药的炮制加工方法与药物效用的发挥有着

直接的联系。加工炮制技术不仅可以除去中药的杂质

和非药用部分，而且还具有减毒增效的功用。经过精细

的炮制和加工，中药材能够充分发挥其药效；而对于同

一味中药材而言，炮制工艺和技术的不同，药效往往差

别很大。因此，老字号企业无不重视炮制技术，并逐渐

形成了相应的炮制流派。根据地域的不同，我国的中药

材炮制大致可以分为四个炮制流派，即北京的京帮、四

川的川帮、江西的樟帮和江西的建昌帮[5]。京帮炮制技

术以北京同仁堂为代表，其特色主要表现在炮制方法和

辅料的选择上。川帮以精益堂为代表，讲究炮制的火

候，以“九制大黄”“九转南星”“仙半夏”等特色炮制品闻

名。樟帮炮制技术以黄庆仁为代表，其炮制技术提倡

“制虽繁、不惜工”，在炒、浸、炮、制、烘、晒、切等方面均

具有显著的特色。建昌帮的炮制风格是工具选取考究，

饮片片形厚薄有度、清爽整洁，辅料选用独特，工艺取法

烹饪，毒性低疗效高[5-6]。这些独特的炮制技术给老字号

带来了经济利益和品牌效益，因此对于炮制技术的保护

是非常重要的内容。

2 配方和技术的特征
根据上述专有技术的主要表现形式考量，老字号专

有技术属于无形资产，也是其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关键，

其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点：一是实用性。老字号专有技术

是在多年的行医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技术方案，运用这些

方案能够应用于具体的生产实践，生产出具有一定临床

功效的中药复方，如同仁堂的牛黄清心丸、安宫牛黄丸；

广誉远的龟龄集、定坤丹等主导的产品就是根据其独特

的配方、独到的炮制加工技术等用于实际生产的结果。

二是价值性。老字号的配方和制作工艺、制作方法都具

有实用价值，并且可以在市场中带来确定的经济利益，

包括可立竿见影的经济价值，也包括在未来有可能产生

的潜在经济价值。法律的保护应当有利于老字号充分

地挖掘其现实和潜在价值。三是秘密性。理论界将秘

密性界定为“权利人所拥有的技术信息不为公众所知

悉”。而老字号的配方和中药炮制技术一般只掌握在企

业的管理者或个别技术工人手中，而不为外界所知，属

于未披露完整信息的技术成果。四是可传授性。老字

号专有技术有着一般技术可重复性和可再现的共性，但

也有区别于一般技术的特性，老字号专有技术特别是配

方和炮制技术一般以“口传身教”形式从师傅那里传承

而来，这种“师徒相承”形式是老字号企业技术传统的主

要方式。

3 专有技术的保护形式及存在的问题
中药老字号在保护专有技术方面，采用了多种形

式，如专利保护、商业秘密保护、行政保护等，虽然也取

得了一定的效果，但由于老字号专有技术的特殊性，在

其保护上仍面临着许多的问题，笔者在咨询专家的基础

上，通过研究相关文献和数据，总结如下。

3.1 专利保护手段与专有技术保护不契合

老字号企业的专有技术具有知识产权的性质，对中

医药的法律保护自然不能回避知识产权制度。对于能

够纳入知识产权体系加以保护的中医药传统知识或技

术而言，采用这种国际通行的保护手段，能够有效地实

现中医药的创新，也有助于推进中医药的国际化进程。

在知识产权制度体系中，专利无疑占据重要地位。特别

是在药品领域，往往视专利为其保护手段的不二选择。

然而，当把专利保护移植到中医药领域，特别是老

字号专有技术领域时，却出现了一定的不适应。笔者根

据2010年中药行业峰会评选出的十强传统中药企业，以

及2017年排名前十的医药企业[《美国医药经理人杂志》

（Pharm Exec）在 2017年公布的排名]，在国家知识产权

局专利检索网站（SIPO）检索这些企业的专利申请情况，

结果见表1、表2。

表1 排名前十的中药老字号企业专利申请量

Tab 1 Patent applications of top 10 TCM time-

honored enterprises

中药老字号名称
北京同仁堂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
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山东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
雷允上药业有限公司
广州敬修堂（药业）股份有限公司
浙江天一堂药业有限公司
山西广誉远国药有限公司
沈阳红药制药有限公司
哈药集团世一堂制药厂
湖南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

发明专利数，项
245

151

136

98

13

33

2

6

5

0

实用新型专利数，项
50

27

50

17

0

0

8

0

0

0

外观设计专利数，项
183

212

172

211

51

1

5

1

0

3

总数，项
478

390

358

326

64

34

15

7

5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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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2 全球十大制药企业在我国专利申请量

Tab 2 Patent applications of top 10 global pharma-

ceutical companies in China

企业名称
美国辉瑞制药有限公司
瑞士诺华公司
瑞士罗氏制药公司
美国默克公司
赛诺菲制药有限公司
美国强生制药有限公司
英国葛兰素史克公司
美国艾伯维公司
美国安进制药公司
阿斯利康制药有限公司

发明专利数，项
2 361

1 325

703

4 311

2 279

608

1 080

665

325

1 469

总申请量，项
2 407

1 399

886

4 425

2 353

672

1 579

679

395

1 556

从以上数据分析可以看出，中药老字号企业在国内

的专利申请量远远低于国外医药企业的专利申请量，甚

至这“十强”老字号的专利申请总量都不及美国辉瑞制

药有限公司一家的申请量。我国老字号发明申请数在

总申请数的占比较国外医药企业低得多，其中发明专利

申请数最多的是北京同仁堂，但也仅占51％，4家企业的

发明专利数小于10项，而全球多数医药企业的发明专利

申请数则占总量的90％以上，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药

老字号专有技术在专利申请上的不适应。笔者认为造

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：首先，老字号的配

方和炮制技术是在前人药方和技术的基础上经过长期

摸索研制而成，因其不能脱离中医基本理论与前人的基

础药方，故很多算不上新的发明创造。在现有的专利制

度下，难以达到专利标准“新颖性”和“创造性”的要求，

因而无法通过专利申请。由于得不到专利的有效保护，

又容易被模仿，许多配方只能束之高阁。其次，专利保

护要求公开所申请的配方或炮制技术的全部信息，实际

上是先公开后保护的制度，这就容易造成他人对相关信

息的免费使用并借此基础进行改进，而有时只要稍加改

动，就完全有可能产生新的配方或炮制技术，进而申请

新专利。如“养血清脑颗粒”专利侵权一案[7]就反映了这

个问题，这种“搭便车”的行为在司法诉讼中，权利人由

于无法举证，使侵权指控很难获得法律支持。中药专利

遭受侵权时得不到及时合理的保护，这成为很多老字号

企业不愿意选择专利保护的主要原因。

3.2 商业秘密与信息披露的冲突

配方和炮制技术作为技术秘密一直是中药相关产

业，尤其是中药老字号保护的重点。商业秘密的保护方

式在中药老字号中历来已久，为老字号企业获取经济利

益和竞争优势提供了契机，对中药老字号专有技术的保

护优势主要体现在：首先，商业秘密不需要公开，不用担

心配方及技术被窃取；其次，商业秘密摆脱了保护时间

上的限制，只要保护对象具有秘密性、价值性并为当事

人采取保密措施即可获得法律的认可。最后，不像专利

制度需要缴纳昂贵的费用，商业秘密不需要缴纳费用。

中药复方生产工艺复杂、技术性强，配方也复杂多变，很

难通过反向工程进行逆向推导，因此用商业秘密的保护

更具优势。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对120家中成药重点企业

及其 401个重要中成药品种的调查结果显示，中成药重

点企业对 61.8％的中成药品种采取了技术秘密措施[8]。

但该种保护手段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，其中最大的争议

就是药品信息披露制度与商业秘密保护方式的冲突[9]。

因专有技术能为老字号企业带来经济利益，中药老字号

都将其以秘密不公开形式加以保存，但是从药品监督管

理角度来说，出于公众健康权和知情权考虑，药品监督

管理部门一般要求药品在批准生产、申请上市销售等环

节需要公开药品的成分、构成及工艺制备流程等信息。

例如，2010年“云南白药”在美国市场上销售时详细罗列

了产品成分，就反映出药品监督制度与秘密保护方式的

冲突关系[10]。

3.3 行政保护手段逐渐弱化

在对中医药的法律保护体系中，除知识产权的保护

之外，以中药品种保护为主的行政保护手段的设置也不

可或缺，其可借助公法手段的强制效果，克服私法保护

的不力。纵观现有的行政保护措施，仅仅对一级保护品

种的工艺制法按照国家秘密予以保密，对企业提供的二

级中药保护品种的生产加工工艺尚未建立相应的保密

机制，使得企业很难以传统的保密手段来保护自身权

益[11]。笔者查询中药品种保护数据，根据近年中药品种

保护申请量来看，中药企业对于寻求行政保护制度的热度

大大降低，见图1（数据来源于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

局网站，网址为http：//samr.cfda.gov.cn/WS01/CL0001/，数

据不包含同品种保护数量和延长保护期数量）。

而对于中药老字号来说，笔者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

管理总局网站检索上述“十强”中药老字号的品种保护

相关数据，结果见表3。

结果显示，我国自1993年实施《中药品种保护制度》

以来，许多老字号也选择了此种保护方式，老字号中“同

仁堂”“云南白药”“雷允上”排名前三，保护的品种个数

分别为 41、17、10个。但近年来企业申请品种保护的数

量成下降趋势，截至2017年12月，只有265个保护品种，

图1 1994－2017年中药品种保护数量

Fig 1 Number of TCM varieties to be protected i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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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这些老字号的品种保护数量都明显减少，一半老字

号企业的中药产品已不在中药品种保护之列。历史上

品种保护数量最多的同仁堂目前只有1个产品在品种保

护之列，云南白药则有4个产品。一方面是因为经过20

余年的时间，许多品种早已过了保护期；另一方面是在

知识产权保护的大环境下，许多企业寻求知识产权的

保护。

3.4 中药老字号内部法律保护意识淡薄

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的统计，近七成的中医药企业未

曾制订过专利发展战略，40％的专利技术实施率相比发

达国家的 70％～80％相差甚远[12]。就中药老字号企业

来说，这种情况更为严重。笔者咨询过相关学者，宋晓

亭学者表示，他曾遍访国内中药老字号企业，如“雷允

上”“童涵春”“胡庆余堂”“蔡同德”等，以了解其对相关

技术和配方的法律保护情况，通过调查，他认为许多老

字号企业内部法律保护意识淡薄[13]。

即便有些老字号企业内部管理层意识到专有技术

的重要性，但由于制订的相关制度和管理办法不健全、

不严谨，也会造成专有技术的泄露。另外，一些外国利

益集团利用参观、学习、合作等途径骗取老字号独特配

方或加工工艺。例如“金龙胶囊”事件给建生药业带来

了高达十几亿元的损失[14]；我国老字号的中药配方牛黄

清心丸被韩国抢注专利返销中国市场；日本在我国经典

方剂“六神丸”基础上研发的汉方制剂“救心丸”，每年可

以获利上亿美元[15]。究其原因，一方面是老字号企业从

初创到现今经历了数百年的历史，与在知识产权制度高

速发展时期建立起来的新兴企业相比，管理理念相对陈

旧老化；另一方面是我国相关部门对老字号企业的法律

宣传以及知识产权的指导还不够。

4 对专有技术保护措施的讨论与建议
从上述分析可见，老字号配方和炮制技术的保护现

状不容乐观，专有技术作为老字号一种非常重要的技术

信息，对其加以保护确实是一个难题，但从老字号的企

业发展以及中医药的传承来讲，中药老字号专有技术的

保护又是非常有必要的。笔者将从法律保护和自我保

护两个视角加以思考，寻求老字号专有技术保护的有效

路径。

4.1 运用专利制度与商业秘密综合性保护手段

由于中医药专有技术的特殊性，中药老字号企业在

选择专利保护方式时存在较多顾虑，而对于商业秘密的

保护方式，因其有较强的属人性质，容易造成专有技术

的泄露。笔者建议运用专利制度与商业秘密综合性的

保护手段，以实现保护效果的最大化。具体包括：（1）以

专利为主，商业秘密为辅的保护手段，对于符合新颖性、

创造性的中成药或技术方案，考虑将大部分专有技术申

请专利，以避免被竞争者抢先申请而造成经济损失。而

对于涉及老字号产品工艺、最佳实施效果等核心部分仍

然以商业秘密的形式加以保护，例如把最佳的配方剂量

比例作为商业秘密加以保护。（2）商业秘密为主，专利保

护为辅的保护方式。对于不适合采用专利保护或者用

不公开保护更为适宜的技术，比如中药材的炮制加工技

术，则充分发挥商业秘密的保护作用，而对于局部容易

泄露的部分申请专利保护，相较单纯的专利保护或商业

秘密保护方式，综合性保护手段更加的安全。对于药品

信息披露与商业秘密的冲突问题，可以对披露的内容做

严格的划分，区分披露的对象的方式来加以规制。

4.2 协调知识产权保护与行政保护手段

在 1993年之前，药品还不能适用专利制度的保护，

行政保护是主要的保护方式。但随着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专利法》的修改，使得中药企业才开始依赖专利制度的

保护。图1结果表明，近年来，越来越少的中药企业寻求

中药品种保护。但是在中医药领域，中药品种保护仍然

是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补充，对于很多的中药老字号企

业来说，行政保护手段仍发挥着作用。

老字号的一些特有的炮制技术和配方是老字号发

展的命脉，由于其技术的秘密性特征，使其不适合专利

制度的保护，这时就可以向国家相关部门申请中药品种

保护。如片仔癀、云南白药申请的一级品种保护就作为

国家秘密加以保护，其处方、剂量、炮制技术等在生产、

销售等各个环节都不予以公开。而对于在生产实践中

运用高科技对原有技术创新的部分，可以申请专利保

护。目前，国家正在积极展开品种保护条例的修改工

作，这不仅说明品种保护制度对中药保护的积极意义，

也说明与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相协调的必要性[16]。

4.3 建立专有技术保护名录和数据库

中医药传统知识包括疾病知识、诊疗知识、生命知

识、方剂知识、草本知识等[17]。对于中医药传统知识有

学者提出了建立保护名录的措施，同时也在2017年颁布

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》以法条的形式确定下来，

该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中规定：“国家建立中医药传统

知识保护数据库、保护名录和保护制度”。泰国、印度也

表3 中药老字号中药品种保护情况

Tab 3 TCM varieties protection of TCM time-

honored

中药老字号名称
北京同仁堂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
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山东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
雷允上药业有限公司
广州敬修堂（药业）股份有限公司
浙江天一堂药业有限公司
山西广誉远国药有限公司
沈阳红药制药有限公司
哈药集团世一堂制药厂
湖南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

1993年以来中药保护品种量，个
41

17

7

10

8

4

1

1

4

8

目前在保护期内的中药品种保护量，个
1

4

1

1

0

0

0

0

0

1

··1174



中国药房 2018年第29卷第9期 China Pharmacy 2018 Vol. 29 No. 9

采取了这种保护形式，且印度利用保护名录成功驳回盗

窃姜黄传统知识的专利[16]。对于老字号企业来说，其配

方和炮制技术也属于传统中医药知识的范畴。笔者认

为保护名录和数据库建立也应深入推广到中药老字号

的专有技术保护上，老字号企业应积极响应并配合政府

相关部门对专有技术的调查研究，根据不同的中药专有

技术如配方、炮制技术的共性和差异进行分类整理录入

保护名录和数据库。

4.4 建立企业内部知识产权激励约束机制

对于一些中药生产企业，应当重视聘请专业的法律

人才，为本企业中药秘方产品的法律保护和专利申请提

供专业的意见。还应建立企业内部知识产权激励约束

机制，来带动中药配方和技术的全方位保护和价值提

升。具体来说，笔者认为约束机制的建立主要包括人员

管理和追责体制。对于掌握企业专有技术的员工，与他

们签订保密协议和竞业禁止协议，并订立严格的追责机

制，一旦发现相关人员泄露相关配方或技术秘密，依照

保密协议，追究其法律责任。激励机制则包括薪酬体系

的设置，对于签订了约束条约的工作人员可以考虑特殊

的奖励制度，如从销售该产品的资金中给予一定比例的

提成，保障特殊员工的保守秘密的利益[18]。

另外，老字号企业还应该建立相应的知识产权预警

机制，抵御企业专有技术受到侵权的风险。一是从专利

数据库中检索竞争企业专利技术信息并加以分析，一旦

发现本企业配方或炮制工艺被他人先行申请专利或侵

犯商业秘密的，应及时提请专利无效或撤销。二是应主

动跟踪，搜集整理侵权证据，及时采取法律措施。三是

研究竞争企业的知识产权的动向，对于可能威胁到本企

业专有技术信息的，应及时申请专利，防止被他人抢先

申请。

5 结语

中药老字号企业的专有技术保护面临着比较严峻

的问题，对于老字号专有技术的法律保护不可回避知识

产权制度，面对专利制度在中药领域的种种不适，运用

与商业秘密保护方式的综合性保护方式。从保护的有

效性来看，这种方式会比较符合老字号专有技术的保

护。当然行政保护方式，很好地弥补了知识产权制度的

一些问题，老字号企业应予以重视。法律制度的有效实

施离不开老字号企业内部对其知识产权的重视，老字号

企业也应根据自身特点建立专门的部门，加强知识产权

的管理，以此来振兴中药老字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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